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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编号：临 2015—006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2015 年 3 月 25 日，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广州市天河

区珠江新城华利路 59号东塔 13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本次会

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现场出席董事 7名，袁志敏

董事、江波独立董事采用通讯方式表决，故现场出席及通讯表决出席会议董事共 9名。

本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吴文斌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逐项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14年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 年财务预算方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同意公司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总数 859,946,89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1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红利 85,994,68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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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在确定可供分配利润时应当以母公司报表口径为基础。

公司 2012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来，承继了原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账面亏损，报告期

内的盈利在弥补母公司 2013年末未分配利润-796,265,574.65元后，母公司 2014年末

未分配利润为 88,344,640.57元。 

同时，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所处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预计未来

12 个月内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考虑到 2015年电梯行业信贷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需满足公司现阶段经营及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资本性支

出，预计收益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提

出的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

理的，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并请董事会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

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4 年年度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5年 3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临 2015-008)。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4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

了独立意见；同时，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报告进行了专

项审计，保荐机构华泰证券也就此报告出具了专项核查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九、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履职报告》： 

《 2014 年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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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报告》： 

《 2014 年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自 我 评 价 报 告 》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本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4

年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014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5年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4 年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期间，能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它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执行审计准则，独

立开展审计工作，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会计数据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

现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

提供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其中，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费用为 95万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 2015 年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广州广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15-009）。 

十四、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新闻发布制度》、《招投

标管理制度》、《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货币资

金管理制度》、《筹资业务管理制度》和《内部借款管理办法》九项公司治理制度。 

其中，《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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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于 2015年 4月 16日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内容详见 2015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2015-010）。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